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新聞稿
發稿單位：勞工局第三科
發稿日期：98年4月28 日
新聞聯絡人：王視察妙鶯
江科長明志0968305079
詐騙滾蛋 求職防騙HOME RUN!
「應徵模特兒，只要付宣傳照16000元！」、「廣告上不是有勞保嗎？」、「要先交金融卡？」、「到公家機關上班，先補習增強電腦能力就可以！」，請不要被騙了！！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為避免即將出社會的新鮮人及求職者誤入求職陷阱，特訂於4月28日上午11時假市府大樓1樓Enjoy Taipei餐廳舉辦「防範求職陷阱宣導記者會」，將發表動畫短片、宣導海報及DM，並邀請知名模特兒隋棠代言現身說法，提醒追求明星夢的求職者小心防範，以免誤入求職陷阱。
為了協助求職民眾及社會新鮮人安全踏穩就業的第一步，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將舉辦一系列「求職出招紅不讓」防範求職陷阱宣導活動，本活動協請知名模特兒「隋棠」擔任代言人，除於入口網站、熱門部落格、臺北市各電影院及「北市捷運媒體」播放宣導動畫影片外，臺北市公車內亦將刊登海報呼籲民眾，切勿因一時貪念、疏忽而掉落求職陷阱。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蘇盈貴特別提醒社會新鮮人、打工的青年朋友及求職者，有許多不法份子看準不景氣求職者急切找到工作的心態及新鮮人初踏入社會缺乏經驗，利用求才機會進行詐騙，所以求職前一定要謹慎，對於連續刊登好幾個月的徵才廣告，廣告內容只有留下聯絡人手機號碼，要繳交宣傳照、訓練費、保證金等不合理費用或是標榜不合常情的高薪待遇等公司都要特別留意，以免還沒賺到錢，已先被詐騙。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指出求職詐騙手法大約可分成以下四類：一、假徵才真銷售產品或服務，如演藝經紀公司類、技藝補習班類、家庭代工類；二、勞動條件刊載不實；三、假徵才真誘使加入多層次傳銷或加盟；四、留置求職人國民身分證、其他證明等文件或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保證金。如遭遇上述情況，可直接向勞工局檢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再次提醒求職者「不繳錢、不購買、不辦卡、不隨意簽約、證件不離身」，更多求職防騙知識，請上www.bola.taipei.gov.tw查詢，不實徵才廣告諮詢專線1999轉7037。
